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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檔號：CMAB C1/30/5/5、立法會 CB(3)444/20-21、
LS65/20-21 、 CB(4)814/20-21(01) 和 (02) 、
CB(4)836/20-21(01) 、 CB(4)827/20-21(01) 、

CB(4)858/20-21(01) 及 CB(4)859/20-21(01) 和
(02)號文件 ]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載於
附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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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逐項審議條文  
 
《條例草案》第 86 條：提名立法會選舉委員會
("選委會 ")界別 ("選委會界別 ")的候選人  
 
2.  對於《選舉管理委員會 (選舉程序 )(立法會 )
規例》 (第 541D章 )擬議新訂第 12(A)條，即有關提
名選委會界別候選人的條文，麥美娟議員認為有必

要規定所有立法會候選人在提名表格上申報資料，

包括他們的國籍、與外國政治組織的政治聯繫、曾

否接受該等組織任何資助、是否擁有任何由外國發

出的護照 (例如英國國民 (海外 )護照 )，以及有否任何
誠信問題。麥議員認為以上資料應在相關表格上提

供及予以公開。謝偉俊議員對麥議員的建議表示

支持。  
 

 
 
 
 
 
 
政府當局  

3.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解釋，候選人資格

審查委員會 ("資審會 ")在審查工作的過程中有權要
求候選人提供上述所有資料。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

長表示，政府現時的想法是先要求候選人在提名表

格上提供基本資料，然後要求他們提供資審會所需

的其他補充資料。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常任秘書長補

充，當局會就要求候選人提供的補充資料類別諮詢

資審會。  
 

(會後補註：麥美娟議員在 2021年 4月 23日
進 一 步 致 函 法 案 委 員 會 [ 立 法 會

CB(4)883/20-21(01)號文件 ]，要求除立法會
候選人外，亦應規定選委會候選人在相關

提名表格/聲明中提供上述資料，而該等資

料應予公開。她認為，政府當局應為此就

《條例草案》提出修正案。政府當局其後提

供文件 [在 2021 年 4 月 29 日向法案委員會
發 出 的 立 法 會 CB(4)912/20-21(01)號 文
件 ]，說明當局建議對《條例草案》提出的
修正案。當局在文件中解釋，有關條文現時

的草擬方式旨在提供靈活性，讓資審會在

考慮候選人、獲提名人等的提名是否有效

時，可要求候選人、獲提名人等提供任何其

他資料，當中包括但不限於上述資料。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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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維持有關條文現時的草擬方式，為資

審會提供最大的靈活性。 ) 
 
4.  主席詢問政府當局會否為資審會提供一個

獨立的秘書處。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常任秘書長回應

時表示，政府當局仍正就此事進行內部研究，尚未

有定論。  
 
5.  主席進一步詢問，選舉主任會如何參與資

審會的工作流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常任秘書長

表示，候選人向選舉主任遞交提名表格後，如資審

會認為不需要求候選人提供其他資料，選舉主任會

通知候選人提名有效。然而，資審會如認為需要要

求候選人提供額外資料，便會直接向候選人索取該

等額外資料，並根據其與候選人之間的溝通及候選

人之前提供的資料，就提名的有效性作出裁決。政

制及內地事務局常任秘書長強調，選舉主任不會參

與資審會向候選人索取額外資料的過程。  
 
須支付予候選人的資助  
 
6.  委員察悉，在地方選區選舉中，如候選人已

去世或喪失獲提名為候選人的資格，選舉程序將會

終止，而當局不會就任何候選人在該項選舉中招致

的選舉開支向他們支付資助。然而，如候選人在投

票結束後但選舉結果宣布前去世或喪失獲提名為

候選人的資格，則除喪失資格的候選人外，所有候

選人都仍然有權獲得資助。委員問及有關安排的理

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2)解釋，由
於在有競逐選區的選舉中，候選人獲得的選票數目

將影響他們獲得資助的權利及須向他們支付的資

助金額，因此當局只會在點算確定候選人所得選票

數目後才支付資助。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首席助理秘

書長 (2)補充，終止選舉程序 (以致不支付資助 )，會
影響選舉中所有候選人，不僅影響已去世或喪失

資格的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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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第 366 條：《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
條例》 (第 554 章 )擬議新訂第 27A 條  
 
擬議第 27A(1)及 (2)條  
 
7.  梁 美 芬 議 員 認 為 ， 第 554 章 擬 議 新 訂
第 27A 條 ("第 27A 條 ")的目的，是禁止透過煽惑另
一人不投票或投無效票以操縱或破壞選舉。因此，

該條文不應影響個別投票人選擇投票與否，或阻止

任何人呼籲選民不要投票給某候選人。梁議員關注

到，按目前方式草擬的第 27A條或不清晰，以致無
辜的人可能干犯該條文所訂的罪行。她舉例表示，

某人可能在港鐵列車上 (即公開 )隨便對朋友說，他
不喜歡所有候選人，因此不會在選舉中投票。儘管

該人可能根本沒有操縱或破壞選舉的意圖，但他或

因作出第 27A(1)條所訂的非法行為而被控干犯
第 22(1)條所訂的罪行，因為他的行為包含了該非法
行為元素。  
 
8.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常任秘書長回應時表

示，政府當局在草擬第 27A條時已考慮與梁美芬議
員所提及的類似事宜，並已諮詢律政司。政府當局

認為，"故意 "或 "有意圖 "的元素，已是 "煽惑 "的一部
分，因此不需要明確訂明故意的元素。律政司署理

律 政 專 員 ( 特 別 職 務 ) 補 充 ， 在 檢 控 因 作 出
第 27A(1)條所指的非法行為而犯罪的人時，根據現
行的檢控準則，檢方必須證實有 "煽惑的意圖 "。  
 
9.  葉劉淑儀議員認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常任

秘書長的意見。她指出，就某些法例 (例如《公安
條例》(第 245章 ))而言，沒有必要在 "煽惑 "及 "煽動
叛亂 "等罪行中明確訂定 "故意 "或 "蓄意 "的元素，因
為這些罪行已帶有 "犯罪意圖 "的意思。  
 
10.  梁美芬議員表示，根據《國歌條例》，任何

人如公開及故意以任何方式侮辱國歌，即屬犯罪。

她建議政府當局應參考《國歌條例》，並考慮在

第 27A(1)條所指作出非法行為的擬議罪行中，加入
故意的元素及擾亂選舉的最終目的。律政司署理律

政 專 員 (特 別 職 務 )回 應 時 確 認 ， 目 前 草 擬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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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A條並無要求控方證實煽惑他人不投票的行為
有 "操縱或破壞選舉的意圖 "。  
 
11.  鄭 松 泰 議 員 察 悉 ， 根 據 第 27A(2)條 ，
第 27A(1)條所指的非法行為只適用於在有關選舉
的選舉期間內進行的公開活動。他問及 "選舉期間 "
的定義。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常任秘書長表示，就

第 554章而言，選舉期間指由有關選舉提名日起，
至該項選舉投票日止的期間，如該項選舉有多於

1 個投票日，則指由該項選舉提名日起，至該項選
舉最後 1 個投票日止的期間。  
 
12.  鄭松泰議員接着詢問，如某人在選舉期間

之外公開進行第 554 章第 27A(1)條所指的活動，會
否被控干犯第 22(1)條所訂的罪行。政制及內地事務
局常任秘書長確認，第 27A(1)條所指的非法行為只
涵蓋在選舉期間內進行的活動。然而，政制及內地

事務局常任秘書長提醒，雖然在選舉期間以外進行

的活動可能不受第 27A(1)條約束，但須注意根據其
他在香港適用的法律，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

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香港國安法》")，
該活動會否構成罪行。  
 
13.  謝偉俊議員質疑，倘若第 27A(1)條所指的
活動可能已構成《香港國安法》所訂的罪行，為何

需要擬議新訂第 27A條。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常任秘
書長回應時強調，《香港國安法》專門針對任何分

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等嚴重

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以及外國和境外勢力

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特區 ")事務的活動，這
些活動完全不同於新訂第 27A條，涵蓋範圍亦更為
廣闊。  
 
14.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常任秘書長進一步表

示，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 2021 年 3月 11 日作
出 關 於 完 善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選 舉 制 度 的 決 定

("《決定》")，以及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修訂的《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香港特區政府

要依法有效組織、規管相關選舉活動，並採取措施，

規管操縱、破壞選舉的行為。由於在選舉期間內煽

惑選民不投票、投白票或無效票，均屬操縱或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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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的行為，政府當局有責任根據《決定》及經修

訂的《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規管該行為。政制

及內地事務局常任秘書長表示，第 27A條會向公眾
傳達清晰信息，讓他們了解哪些行為會構成操縱或

破壞選舉。  
 
15.  謝 偉 俊 議 員 表 示 ， 雖 然 他 可 以 理 解

第 27A條的立法意圖，但何謂其針對的煽惑非法行
為，應該具體而清晰，以便執法。他指出，某人可

基於多種原因而煽惑 (或有意圖煽惑 )他人不投票，
但該等原因可能與操縱或破壞選舉無關。舉例而

言，某人可能純粹因天氣惡劣或希望他人與其參加

其他活動而公開告訴他人不要投票，而這行為不應

屬第 27A(1)條所指 "非法行為 "的定義範圍。謝議員
表示認同梁美芬議員的意見，並認為第 27A(1)條所
指的非法行為應包含 "有操縱或破壞選舉的意圖 "這
項元素。  
 
16.  柯創盛議員指出，第 27A 條旨在規管煽惑
他人不投票或投無效票的行為，但不會規管在

2019 年區議會一般選舉中 "和你排 "一類的行為，即
重複排隊投票，以拖延投票過程的行為。政制及內

地事務局常任秘書長回應時表示，如有關人士妨礙

或阻止另一人在選舉中投票，上述行為將構成

第 554章所訂的罪行。  
 
第 27A(4)條  
 
17.  鑒於根據第 27A(4)條，"合法權限或合理辯
解 "可作為免責辯護，葉劉淑儀議員及高級助理法律
顧問 3 要求政府當局舉例說明，何謂在選舉期間內
公開煽惑另一人不投票或投無效票的 "合法權限或
合理辯解 "。  
 
18.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常任秘書長回應時列舉

兩個例子。他並表示，雖然這些例子或會被視為極

端情況，而有關行為是否屬第 27A條的涵蓋範圍，
亦會視乎案件的實際情況而定，但法例草擬工作的

精神確實要求顧及這類極端情況。在第一個例子

中，某人確實相信另一人沒有資格投票，並要求該

另一人不要投票。在第二個例子中，有人聲稱某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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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屬變相公投，某人基於真誠地相信該項選舉非

法或違憲，而煽惑他人不投票。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常任秘書長表示，在該兩個例子中，煽惑他人不投

票 的 人 可 以 他 確 實 相 信 所 作 出 的 活 動 並 非

第 27A(1)條所指的非法行為，作為免責辯護。  
 
第 27A(5)條  
 
19.  鄭 松 泰 議 員 表 示 ， 在 第 27A(5) 條 中
"公開活動 "一詞的擬議定義範圍太闊。他關注某人
前往投票站的衣着、投票後作出任何姿勢或手勢、

或呼喊任何口號，或容易被解讀為象徵第 27A(1)條
所指的非法行為之一。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常任秘書

長回應時表示，根據第 27(3)條，在決定任何公開活
動是否如第 27A(1)條所描述般煽惑另一人時，可顧
及有關個案的所有情況，包括該活動的內容；該活

動的目標對象；及在何種情況下進行該活動。因此，

在不掌握來龍去脈的情況下，他不適宜就鄭議員所

提的情景置評。  
 
20.  葉劉淑儀議員詢問，第 27A(5)條沒有具體
列出的通訊活動，例如通過社交媒體、電子郵件甚

或秘密傳閱文件傳布訊息，會否構成公開活動。

柯 創 盛 議 員 亦 詢 問 會 否 把 " 互 聯 網 " 納 入 為
第 27A(5)條所指的可能通訊形式之一。  
 
21.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常任秘書長回應時解

釋，由於第 27A(5)(a)條訂明 "任何形式的通訊，包
括 "，而非進行通訊的具體方式，因此葉劉淑儀議員
及柯創盛議員所提及的通訊，應屬公開活動的

範圍。儘管如此，他承諾會與律政司研究是否需要

把通訊的方式明確納入該款中。  
 
"選舉期間 "的定義  
 
22.  張宇人議員認為，第 554章就 "選舉期間 "作
出的定義可能過於狹窄，未能規管某些非法行為。

舉例而言，他認為在選舉期間開始前宣布參選並款

待合資格選民，便可規避法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常任秘書長表示，第 554 章就 "選舉期間 "所作的定
義適用於第 27A條，而且自該條例制定至今一直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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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任何修訂。然而，第 554章所規管的各種選舉活
動，未必只限於在選舉期間內進行。舉例來說，就

某項選舉的候選人或候選人組合而言，選舉開支指

在選舉期間前、在選舉期間內或在選舉期間後招致

或將招致的開支。  
 
23.  張宇人議員進一步詢問，某人如在選舉期

間展開前呼籲他人登記成為選民，務求有更多選民

不投票予某準候選人，是否屬於非法行為。政制及

內地事務局常任秘書長答稱，如作出呼籲的人是選

舉的候選人，而作出呼籲的目的是促使該候選人或

組合當選或阻礙另一候選人或組合當選，則已招致

選舉開支，並須作出申報。  
 
24.  委員察悉，下次會議將於 2021 年 4 月 23 日
(星期五 )上午 9 時至下午 1 時舉行。  
 
 
II. 其他事項  
 
25.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4 時 24 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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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2021 年完善選舉制度 (綜合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第七次會議過程  

 
日期： 2021 年 4 月 22 日 (星期四 ) 
時間：下午 2 時 30 分  
地點：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2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須採取的行動  

000350 - 
000441 
 

主席  
 

致開會辭  
 

 

000442 - 
003008 

主席  
麥美娟議員  
政府當局  
 

繼續逐項審議《 2021 年完善選舉
制度 (綜合修訂 )條例草案》 ("《條
例草案》 ")的條文  
 
審議《條例草案》第 111(4)、 (5)和
(12)、 121、 124、 127 至 131、
138 、 141 、 142(1) 、 (6) 和 (9) 至
(13)、 143(1)至 (4)和 (7)、 158(7)、
241(5)、 242 及 243(2)條  
 
-  討論立法會選舉委員會 ("選委
會 ")界別的選舉安排  

 

 

003009 - 
005154 

主席  
黃國健議員  
麥美娟議員  
謝偉俊議員  
政府當局  
 

審 議 《 條 例 草 案 》 第 80(11) 和
(12)、 81、 82、 86、 92(1)和 (6)及
332(1)和 (2)條  

 
-  關注與立法會選委會界別候選
人提名有關的事宜  

 

政府當局  
須跟進及提供

進一步資料  
(會議紀要  
第 3 段 )  

 

005155 - 
010916 

主席  
梁美芬議員  
謝偉俊議員  
政府當局  

審 議 《 條 例 草 案 》 第 106 、
107(1) 、 146(2) 至 (4) 、 159(3) 、
309(5)和 (6)、 319(7)和 (8)、 320、
321、 323、 353、 354及 371(3)條  
 
-  討論為候選人提供資助的事宜  

 

 

010917 - 
015758 

主席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梁美芬議員  
葉劉淑儀議員  
鄭松泰議員  
謝偉俊議員  
柯創盛議員  
張宇人議員  

審 議 《 條 例 草 案 》 第 133(1) 、
241(1)、 249、 366、 373(1)至 (5)、
374、 375及 378至 379條  
 
-  討論《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
條 例 》 ( 第 554 章 ) 擬 議 新 訂
第 27A條下的擬議新訂罪行，即
禁 止 任 何 人 在 選 舉 期 間 內 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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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須採取的行動  

政府當局  
 

公開活動煽惑另一人不投票或

投無效票  
 

015759 - 
015826 

主席  
委員  
 

下次會議日期及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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